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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59� � � � � � � � �证券简称：晶澳科技 公告编号：2025-046

债券代码：127089� � � � � � � � �债券简称：晶澳转债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25年5

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2025年5月9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了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靳保芳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事9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不向下修正“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

公司股票已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晶澳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85%，已触发“晶澳转

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同时在

未来一个月内（即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6月12日）如果再次触发“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条件，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靳保芳先生、靳军辉女士、陶然先生予以回避表决。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不向下修正“晶

澳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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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不向下修正“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债券代码：127089

● 债券简称：晶澳转债

● 当前转股价格：人民币38.22元/股

● 转股起止日期：2024年1月24日至2029年7月17日

● 自2025年4月17日至2025年5月12日，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股票已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晶澳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85%，已触发“晶澳转债” 转股价

格向下修正条款。

●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晶澳转

债” 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一个月内（即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6月12日）如果再次触发“晶澳转

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款的期间从2025年

6月13日重新起算，若再次触发“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

议决定是否行使“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2025年5月1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不向下修正“晶澳转

债” 转股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同时在未来一个月

内（即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6月12日）如果再次触发“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亦不

提出向下修正方案。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164号）同意，公司于2023年7月18日向不特定对象发

行可转换公司债券89,603,077张，每张面值人民币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8,960,307,700.00

元，扣除发行有关费用（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8,933,848,025.97元。 中兴财光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3年7月24日出具了中兴财光华审验字（2023）第110003号《验资

报告》，对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公司对募集资金进行专户存储，并与保荐机构、存放

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公司896,030.77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3年8月4日起在深圳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晶澳转债” ，债券代码“127089” 。

根据有关规定和《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

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转股期自2024年1月24

日至2029年7月17日，初始转股价格为38.78元/股。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历次对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自2023年7月18日“晶澳转债” 发行至2023年10月10日期间，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自主

行权及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事宜，公司总股本增加，“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自2023年10月18

日起由38.78元/股调整为38.74元/股。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16日披露的《关于“晶澳

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57）。

2、自2023年10月11日至2024年3月31日期间，因公司股票期权激励对象自主行权及激励计划

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事宜， 公司总股本减少，“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自

2024年4月2日起由38.74元/股调整为38.78元/股。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日披露的《关

于“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3、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晶澳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38.78元/股调整为38.22

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4年5月30日起生效。 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4日披露的

《关于“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

二、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

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 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表决。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

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

时，持有本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项规定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且修正后的价格不低于最近一期

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值和股票面值。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从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

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不向下修正“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的具体说明

自2025年4月17日至2025年5月12日，公司股票已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晶澳转债” 当

期转股价格的85%，已触发“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综合考虑现阶段行业及市场环境等诸多因素，公司董事会决定本次不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同时

在未来一个月内（即2025年5月13日至2025年6月12日）如果再次触发“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

修正条件，亦不提出向下修正方案。下一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款的期间从2025年6月13日重新起算，

若再次触发“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届时公司董事会将再次召开会议决定是否行使

“晶澳转债” 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权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晶澳太阳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关于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大成（长）证字[2025]第13-1号

致：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 ）等法律、行政法规和

其他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参加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

本所声明：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发表法律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议案所涉及的数字及内容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同意

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见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相关事项的合法性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

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

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

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股东会规则》第六条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对

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和相关文件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的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并召集。 2025年4月17日，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请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及提案内容， 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巨潮资讯网及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进行了公告。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025年5月12日14:00，本次股东大会于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海容广场（东蔚山路与震宇街交汇处）B座27层报

告厅召开。 由公司董事长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

年5月12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5月12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人资格、会议的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和《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议事规则》” ）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

（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议事规则》 及 《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为：

1.于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6日（星期二）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

必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本所指派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727人，代表股份共计107,286,1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

股份的26.7071%。 具体情况如下：

1.现场出席情况

经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及本所律师查验出席凭证，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25人，代表股份

共计11,426,1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8443%。

经本所律师核查，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代表的股东登记在册，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 《授权委托

书》合法有效。

2.网络出席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02� �人，代表股份共计95,860,0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3.8627%。

3.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和股东代表共715人， 代表股份共计19,945,49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4.9651%。 其中：现场出席14人，代表股份341,940股；通过网络投票701人，代表股份19,603,553股。

（三）会议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深交所

网络投票系统进行认证）；出席会议股东代理人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的规

定，有权对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进行审议、表决。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提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

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

1.普通决议案：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普通决议案：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普通决议案：审议《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4.普通决议案：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普通决议案：审议《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普通决议案：审议《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7.普通决议案：审议《关于续聘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8.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9.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0.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1.特别决议案：审议《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12.普通决议案：审议《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并披露，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

的内容相符。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与会股东记名方式、其他股东网络投票方式就上述议案进行了投票表决。 本次股

东大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对现场表决进行计票、监票，并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及互联网提供的网络投票数据进行网络表决计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

提供了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根据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的合并统计，当场公布了表决结

果。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列入会议议程的议案共计12项，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的表

决结果如下：

1.�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106,386,042 267,972 632,099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9,045,422 267,972 632,099

表决结果：通过。

2.�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106,387,442 267,972 630,699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9,046,822 267,972 630,699

表决结果：通过。

3.�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106,374,442 277,072 634,599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9,033,822 277,072 634,599

表决结果：通过。

4.�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106,366,842 285,872 633,399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9,026,222 285,872 633,399

表决结果：通过。

5.�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106,408,042 290,172 587,899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9,067,422 290,172 587,899

表决结果：通过。

6.�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106,361,542 275,772 648,799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9,020,922 275,772 648,799

表决结果：通过。

7.�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关于续聘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106,391,542 275,472 619,099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9,050,922 275,472 619,099

表决结果：通过。

8.�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103,319,067 3,353,547 613,499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5,978,447 3,353,547 613,499

表决结果：通过。

9.�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关于修改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106,409,042 266,772 610,299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9,068,422 266,772 610,299

表决结果：通过。

10.�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关于修改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106,406,842 269,872 609,399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9,066,222 269,872 609,399

表决结果：通过。

11.�特别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关于修改 〈监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106,409,442 264,672 611,999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9,068,822 264,672 611,999

表决结果：通过。

12.�普通决议案表决情况

议案名称 投票情况 同意（股） 反对（股） 弃权（股）

《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

案》

现场、网络合计投票情况 106,402,842 271,472 611,799

中小股东投票情况 19,062,222 271,472 611,799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表决事项与《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一致，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叁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王哲 王哲

经办律师：

孙小鹏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661� � � � �证券简称：长春高新 公告编号：2025-049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5月12日下午2:00；

（2）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5年5月12日上午9:15至当日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日期和时间：2025年5月12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13:

00-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吉林省长春市高新海容广场B座（东蔚山路与震宇街交汇处）27层报告厅。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会议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姜云涛先生

6、本次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公司总股本为407,937,529股， 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6,223,117

股，公司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401,714,412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27人，代表股份107,286,1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7071％。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5人，代表股份11,426,1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44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702人，代表股份95,860,0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62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715人，代表股份19,945,4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51％。 其

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4人，代表股份341,9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51％。 通过网络投票的

中小股东701人，代表股份19,603,5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00％。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现场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86,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11％；反对267,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8％；弃权632,0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45,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873％；反对267,97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35％；弃权632,0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2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91％。

表决结果：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87,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24％；反对267,9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98％；弃权630,6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46,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944％；反对267,97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35％；弃权630,6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1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21％。

表决结果：通过。

3、《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74,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502％；反对277,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3％；弃权634,5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33,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292％；反对277,07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91％；弃权634,5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2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17％。

表决结果：通过。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66,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32％；反对285,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65％；弃权633,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2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26,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911％；反对285,87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33％；弃权633,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2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757％。

表决结果：通过。

5、《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408,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16％；反对290,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05％；弃权587,8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67,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976％；反对290,17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48％；弃权587,8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1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475％。

表决结果：通过。

6、《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61,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382％；反对275,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0％；弃权648,7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20,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645％；反对275,77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26％；弃权648,7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5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29％。

表决结果：通过。

7、《关于续聘2025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391,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662％；反对275,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68％；弃权619,0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5,6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7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50,9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149％；反对275,47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11％；弃权619,0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5,6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040％。

表决结果：通过。

8、《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319,0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024％；反对3,353,547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58％；弃权613,4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978,4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1106％；反对3,353,547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8136％； 弃权613,499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59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759％。

表决结果：通过。

9、《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409,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25％；反对266,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87％；弃权610,2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68,4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027％；反对266,77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75％；弃权610,2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5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98％。

表决结果：通过。

10、《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406,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04％；反对269,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5％；弃权609,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66,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916％；反对269,87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30％；弃权609,3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5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53％。

表决结果：通过。

11、《关于修改〈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409,4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29％；反对264,6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67％；弃权611,9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68,8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047％；反对264,67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70％；弃权611,9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5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84％。

表决结果：通过。

12、《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402,8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767％；反对271,4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0％；弃权611,7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62,2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5716％；反对271,472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11％；弃权611,799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3,599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674％。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长春）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哲、孙小鹏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议事

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公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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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刘根祥先生及副总经理程胜祥先生保证向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兼

财务总监刘根祥先生、副总经理程胜祥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文件。

1、 持有公司股份170,453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

0.13%）的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刘根祥先生拟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2,613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

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 0.03%）。

2、 持有公司股份189,392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

0.15%） 的副总经理程胜祥先生拟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7,348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

股本比例 0.04%）。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减持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任职情况

持股情况

持股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用账户中的股

份数量后总股本比

例

本次减持股份的来

源

持股数量（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

股份/非流通股

（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股）

刘根祥

董事、 董事会秘书

兼财务总监

170,453 127,840 42,613 0.13%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取得的股份（包

括因权益分派实施

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部分）

程胜祥 副总经理 189,392 142,044 47,348 0.15%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持有的股份（包括因权益分派实施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部分）。

3、拟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拟减持数量不超过（股）

拟减持股份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

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

刘根祥 42,613 0.03%

程胜祥 47,348 0.04%

4、减持期间：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3个月内。 具体减持时间将

遵守内幕信息管理相关规定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买卖股票的相关规定等法律法规的要

求。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

6、减持价格：根据减持时的市场价格决定。

7、本次减持主体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三、承诺与履行情况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

减持相关股东承诺如下：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及间接

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及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

本人所持发行人的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发行人

上市后6个月内如发行人的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或者上市后6个

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6个月。 因发行人进

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发生变化的，仍应遵守上述承诺。

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截至本公告日，刘根祥先生、程胜祥先生严格遵守了上述承诺，未出现违反上述承诺的

情形。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本次减持主体刘根祥先生、程胜祥先生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向、承

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拟减持股份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情形决定

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存在减持时间、数量和价格的不确定性，也

存在是否按期实施完成的不确定性。

2、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

存在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相关股东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刘根祥先生、程胜祥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001209� � � � � � �证券简称：洪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3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4年度报告全文》及《2024年度报告摘要》。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发展战略等情况，公司定于2025年

5月19日 （星期一）15:30-17:00采用网络互动的方式举办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沟通和交流，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一、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15:30-17:00

会议召开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http://irm.cninfo.com.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二、公司参会人员

董事长郭梧文先生，董事、总经理周德茂先生，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刘根祥先

生，独立董事王克明女士（如遇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三、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 平台 （http://irm.cninfo.com.cn），进入

“云访谈”栏目参与本次网上业绩说明会。

四、公开征集问题

为提升交流的针对性， 以便公司在本次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公司就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征集相关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

投资者可提前登录“互动易” 平台，进入“业绩说明会提问预征集” 界面（http://irm.

cninfo.com.cn/interview/collect/questionCollect），输入公司股票代码后进行提问。 公

司将在2024年度网上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欢迎广大投资者

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证券代码：688677� � � � � � � �证券简称：海泰新光 公告编号：2025-030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

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3月3日、

2025年3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对

737,000股回购股份进行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并对《公司章程》进行修订同时

办理工商登记。

根据前述议案对《公司章程》中的相关条款进行修改，具体如下：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20,614,000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19,877,000元

2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20,614,000股，全部为普通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19,877,000股，全部为普通股。

除上述条款外，公司章程中的其他条款不变。

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披露了《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3）， 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公司未收到任何相关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通知。

变更事项最终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网公告附件《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股票代码：688677� � � � � � � �股票简称：海泰新光 公告编号：2025-029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回购股份注销暨股份

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本次将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737,000股股份， 占注销前公司总

股本120,614,000股的比例为0.6110%� 。 本次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120,

614,000股减少为119,877,000股， 注册资本将由120,614,000元减少为119,877,

000元。

● 回购股份注销日期：2025年5月13日。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3月3日、

2025年3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对回购

公司股份的用途进行调整，本次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并对该部分回购股份737,000股进行

注销，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办理注销手续。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了《青岛

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公司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

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3），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公司未收到任

何相关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通知。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2024年5月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回购公司部分股

份，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69

元/股（含），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2,6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5,000� 万

元（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9日、2024年5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披露的《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股份的

预案》（公告编号：2024-023）、《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4-027）。

2024年11月4日，公司完成2024年回购计划，实际回购公司股份737,000股，存

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

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6）。

公司上述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回购价格、使用资金总额符合董事会审议通过

的回购方案。 回购方案实际执行情况与原披露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公司已按披

露的方案完成回购。

二、回购股份注销履行的审批程序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5年3月3日、

2025年3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同意对回购

公司股份的用途进行调整，本次回购股份用途由“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

励”变更为“用于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 除该项内容修改外，回购方案中其他

内容均不作变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部分回购

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三、回购股份注销的办理情况

因公司本次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披露了《关于注

销公司部分回购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公告编号 ：

2025-005），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公司未收到任何相关债权人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通知。

公司已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本次回购股份注销申请，本次回购股份注销日

期为2025年5月13日，后续公司将依法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四、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将由120,614,000股减少为119,877,

000股，股本结构变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回购股份注销前

本次注销股份数量（股）

回购股份注销后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份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

0 0 0 0 0

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120,614,000 100.0000 737,000 119,877,000 100.0000

其中：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

1,765,000 1.4633 737,000 1,028,000 0.8575

总股本 120,614,000 100.0000 - 119,877,000 100.0000

注：上述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本次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本次注销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事项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项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综合考虑公司整体战略规

划、经营管理情况、库存股时限等因素后审慎决定的，旨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

强投资者投资信心，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亦不会对公

司的债务履行能力、持续经营能力及股东权益等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利

益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注销后

公司的股权分布情况符合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特此公告。

青岛海泰新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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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同欢路6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普通股股东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74,961,89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74,961,8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194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5.194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为308,860股，

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志平先生主持。 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法和表决程序均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4人,�董事刘聪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财务负责人王娟女士、董事会秘书魏茂芝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无

非董事、监事兼任的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944,207 99.9764 17,685 0.0236 0 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944,207 99.9764 17,685 0.0236 0 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944,207 99.9764 17,685 0.0236 0 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944,207 99.9764 17,685 0.0236 0 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944,207 99.9764 17,685 0.0236 0 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944,207 99.9764 17,685 0.0236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25年度远期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944,207 99.9764 17,685 0.0236 0 0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943,102 99.9749 18,790 0.0251 0 0

9、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943,102 99.9749 18,790 0.0251 0 0

10、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898,177 99.9150 63,715 0.0850 0 0

11、议案名称：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及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898,177 99.9150 63,715 0.0850 0 0

12、议案名称：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4,944,207 99.9764 17,685 0.0236 0 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319,207 94.7505 17,685 5.2495 0 0

7

关于开展2025年度远期外汇

交易业务的议案

319,207 94.7505 17,685 5.2495 0 0

8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318,102 94.4225 18,790 5.5775 0 0

9

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318,102 94.4225 18,790 5.5775 0 0

10

关于确认董事2024年度薪酬

及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273,177 81.0874 63,715 18.9126 0 0

11

关于确认监事2024年度薪酬

及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

议案

273,177 81.0874 63,715 18.9126 0 0

12

关于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319,207 94.7505 17,685 5.2495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审议的议案6、7、8、9、10、11、12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本次审议的议案8、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其余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数量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家维先生、陈诗雨女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2日


